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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、有關發給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日期，可否追溯至核發社會工作師證書日期。

	內政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十月 一日 
台(87)內社字第八七三二四二０號函釋示

	

	(一)、有關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之發給日期，依社會工作師法第九條、第十二條及社會工作師法施行細則第五條之規定，應以實際核准日期為發給日期。
(二)、另查相關考試法規，對於起始日之計算亦有溯至考試及格榜示之日者 ( 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)，惟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發給日期是否宜參酌追溯？衡酌社會工作師權益及相關社會工作師法規，本部同意有關執照發給日期得溯至社會工作師申請登記執業日。

	 

	 
	 



